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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

分离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校区，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，各学术业务单位：  

为规范超学制研究生的学籍管理、设置研究生培养的多元出

口、强化学位质量管理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修订《东南大学

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》，经东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

会第十六届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发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东南大学 

2023年 8月 18日        

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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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南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 
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东南大学研究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研究生培养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。 

第三条 在校时间在学制内的研究生，仅可申请学位论文答

辩。在校时间超过学制的研究生，可依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申请

学位论文答辩或毕业论文答辩。 

第四条 超学制且未申请延期、申请未批准或达到最长学习

年限而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毕业论文答辩的研究生，按照《东

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视其学业完成情况分别予

以结业或退学处理。 

第二章 学位论文答辩 

第五条 申请学位论文答辩送审前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完成培养计划并经考核合格; 

（2）独立完成学位论文，论文工作系统完整、科学规范且

具有一定创新性； 

（3）研究生在校期间学术成果满足申请学位时成果考核标

准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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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程序参照《东南大学授

予硕士、博士学位暂行工作细则》及培养方案等文件中有关规定

执行。 

第七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，学校准予毕业并颁发

毕业证书（已取得的不再颁发）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，颁发学位证

书。 

第三章 毕业论文答辩 

第八条 申请毕业论文答辩送审前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1）完成培养计划并经考核合格; 

（2）独立完成毕业论文，论文工作系统完整、科学规范且

具有一定创新性。 

第九条 研究生申请毕业论文答辩需遵循以下程序： 

（1）申请人填写《硕士/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审批表》，

经导师审核、院系审批同意后，在研究生服务系统中提交毕业论

文答辩申请； 

（2）院系参照《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条例》组织

毕业论文盲审； 

（3）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及答辩相关程序参照学位论

文答辩执行。 

第十条 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，学校准予毕业并颁发

毕业证书。 

第十一条 研究生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，经导师、所在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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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，满足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且

于下述期限内申请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，符合学位授予条件，

颁发学位证书： 

（1）硕士研究生在达到最长学习年限后 1 年内； 

（2）博士研究生在达到最长学习年限后 2 年内。 

第四章 结业后换证 

第十二条 研究生在校期间没有申请过学位论文答辩和毕业

论文答辩的，结业后可以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或毕业论文答辩；已

经申请但尚未完成学位论文答辩或毕业论文答辩流程的，可以申

请继续进行。 

第十三条 研究生结业后通过学位论文答辩或毕业论文答辩

的，学校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；符合学位授予条件，颁发学

位证书。 

但应于下述期限内完成，方可申请将结业证书换发相应证

书： 

（1）硕士研究生在达到最长学习年限后 1 年内; 

（2）博士研究生在达到最长学习年限后 2 年内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四条 每名研究生至多分别有一次申请毕业论文答辩和

学位论文答辩的机会（申请学位论文提前答辩不计次数），但毕业

论文送审或答辩未通过者，不得再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 

第十五条 超过最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，在申请学位时，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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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入学年限超过国家规定的时间造成学位信息无法上报而不能获

得学位，责任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开始执行，其

他在籍研究生可参照执行。其他管理规定与本办法相冲突的，以

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8月 18日印发 


